
信息披露

2025/6/28

星期六

B09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88017

证券简称：绿的谐波 公告编号：

2025-029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4,448,86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4,448,86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4年6月2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008号），同意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绿的谐波”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

司本次新增股份14,448,867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5年1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 公司总股本由168,763,868股变更为183,212,73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9名，持有限售股共计14,448,86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89%，限售期自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份将于2025年7月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承诺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除上述承诺

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情况。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股东的限售承诺；

2、绿的谐波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股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向特定对象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4,448,8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9%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33,742 0.84% 1,533,742 0

2 陆云松 1,533,742 0.84% 1,533,742 0

3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431,492 0.78% 1,431,492 0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99,795 0.76% 1,399,795 0

5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一迎水长阳14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130,879 0.62% 1,130,879 0

6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一迎水长阳1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48,057 0.57% 1,048,057 0

7 王荣华 1,022,494 0.56% 1,022,494 0

8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一迎水聚宝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991,820 0.54% 991,820 0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9,918 0.47% 859,918 0

10 沈磊 521,472 0.28% 521,472 0

11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

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11,247 0.28% 511,247 0

12 蒯晓君 511,247 0.28% 511,247 0

13 吴龙妹 511,247 0.28% 511,247 0

1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一分红一个

人分红

460,122 0.25% 460,122 0

1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一传统一普

通保险产品

460,122 0.25% 460,122 0

1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

65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3,599 0.09% 163,599 0

17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3,374 0.08% 153,374 0

1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一传统一普

通保险产品

102,249 0.06% 102,249 0

19 UBS�AG 102,249 0.06% 102,249 0

合计 14,448,867 7.89% 14,448,867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14,448,867 6

合计 14,448,867 6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

2025-041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7日、6月1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2024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2、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道89

号软件园F区4号楼第20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融洁先生主持。

（2）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3,836,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4911%，其中：

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3,456,0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257%；

②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79,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提案1.00《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2.00《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3.00《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4.00《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5.00《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6.00《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认及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7.00《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确认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8.00《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31%；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提案9.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10.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11.00《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12.00《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13.00《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提案14.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4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7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00%；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2%； 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潘继东、郄建文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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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6月11日，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5年6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首次公开披露了相关公告。

针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公司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进行了登记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2024年12月11日至2025年6月1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共有1名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股票交易行为。 经核查，上述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完全基

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上述人员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上市公司

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

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

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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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

股东权益。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4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75元/股

（含）。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三个月内。

公司已取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贷款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40,000万元，贷款用途为支付股票回购交易价款，贷款期限为3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3、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公司股票价格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股份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目的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同时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长期健康发展，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回购

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规定的为维护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公司股份的条件。

截至2025年6月1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1.22元/股，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二条规定的“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公司股份的条件之“公司股票收盘

价格低于其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同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2、公司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7.75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状况确定。

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如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施。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4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7.75元/股计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2,535,212股至28,169,01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46%至3.0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

公司已取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贷款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40,000万元，贷款用途为支付股票回购交易价款，贷款期限为3年。 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

诺，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

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金额超过最低限额后，则回购方案可以提前实施完毕。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

方案立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若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40,000万元和上限人民币5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17.75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2,535,212股和28,169,014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46%和3.08%。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假设本次回

购的股份全部实现出售，则公司总股本及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若回购股份未能实现出售，导致全部被注销，则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

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按预计回购数量下限 按预计回购数量上限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9,016,067 5.36% 49,016,067 5.49% 49,016,067 5.53%

无限售条件股份 866,277,805 94.64% 843,742,593 94.51% 838,108,791 94.47%

股份总数 915,293,872 100% 892,758,660 100% 887,124,858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

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2025年3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2,290,016.6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151,345.05万元， 流动资产为741,

656.02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8.12%（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若按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5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总资产的2.18%，约占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34%，约占流动资产的6.74%。 本次回购总金额占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例均较低。根据

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本次回购金额40,000万元-50,000万元，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地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

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没有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人员和公司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尚无明

确的增减持计划。 若上述股东后续拟实施相关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明确

的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未来有拟实施股份减持的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后三年内完成，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未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将依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十一）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

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

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二）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公司股票价格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股份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回购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方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

份。

四、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如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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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

2025-036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2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

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2025年6月24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57,777,005 6.31%

2 深圳市盛屯汇泽贸易有限公司 54,282,267 5.93%

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6,630,917 5.09%

4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技有限公司 29,908,029 3.27%

5 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154,358 2.97%

6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25,452 2.25%

7 李建华 20,549,000 2.25%

8 姚娟英 18,000,000 1.97%

9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246,879 1.56%

10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3,523,885 1.48%

注1：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4,246,879股为公司前次已回购的股份。

注2：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2025年6月24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总股本

比例

1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57,777,005 6.67%

2 深圳市盛屯汇泽贸易有限公司 54,282,267 6.27%

3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技有限公司 29,908,029 3.45%

4 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154,358 3.13%

5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25,452 2.38%

6 李建华 20,549,000 2.37%

7 姚娟英 18,000,000 2.08%

8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246,879 1.64%

9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3,523,885 1.56%

10 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57,377 1.16%

注1：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4,246,879股为公司前次已回购的股份。

注2：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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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综合授信。 在上述授信总额额度内，公司将

根据实际需要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以其拥有的资产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或全资子公司之间以

信用或资产抵押、质押方式相互提供担保和反担保，包括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接受由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

硕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希龙先生以信用或资产抵押、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提供担保。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3）。

二、授信额度及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瑜阳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瑜阳体育”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交通

银行青岛分行” ）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瑜阳体育向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与交通

银行青岛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瑜阳体育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相关事项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授信及担保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已履行内部

审批程序，本次授信额度、接受担保的金额在已审议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青岛瑜阳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瑜阳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丽娜

成立日期 2018年01月10日

注册资本 1300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13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荣海二路3号

主营业务 休闲运动和健身器材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体育用品

及器材制造；体育消费用智能设备制造；体育用品设备出租；体育赛事策划；体育竞赛组

织。（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1.85 1,304.94

负债总额 997.09 1,227.8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997.09 1,227.88

净资产 104.76 77.0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 -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1.78 4,864.89

利润总额 28.76 278.95

净利润 27.30 264.90

注：2024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1、保证人：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 青岛瑜阳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额度：1,100万元

5、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 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

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

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瑜阳体育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申请综合授信相关事项提供担保，是业务经营发展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被担保人瑜阳体育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制范围之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54%。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况，不

存在因担保而产生的相关诉讼及被判败诉的相关损失等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25-030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

年第一次

A

股股东大会及

2025

年第一次

H

股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9�号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 ）本部 161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80,482,58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382,949,9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97,532,6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90

出席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9,382,949,9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75.69

出席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股） 3,497,621,255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57.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李凯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0人，董事田丹先生、王文南先生、赵献国先生、孙永兴先生、朱大宏先生（独立董事）由于公务原因不

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法律顾问列席本次会议。

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2,420,472 99.88778 9,688,810 0.10326 840,671 0.00896

H股 3,497,532,633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69,953,105 99.91825 9,688,810 0.07522 840,671 0.0065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2,410,972 99.88768 9,688,410 0.10326 850,571 0.00907

H股 3,497,532,633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69,943,605 99.91818 9,688,410 0.07522 850,571 0.0066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2,226,043 99.88571 9,925,722 0.10578 798,188 0.00851

H股 3,497,532,633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69,758,676 99.91674 9,925,722 0.07706 798,188 0.0062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2,357,543 99.88711 10,218,839 0.10891 373,571 0.00398

H股 3,497,532,633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69,890,176 99.91776 10,218,839 0.07934 373,571 0.00290

5、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2,356,172 99.88710 9,646,411 0.10281 947,370 0.01010

H股 3,497,532,633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69,888,805 99.91775 9,646,411 0.07489 947,370 0.0073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1,975,260 99.88304 10,026,722 0.10686 947,971 0.01010

H股 3,497,532,633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69,507,893 99.91480 10,026,722 0.07784 947,971 0.0073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7.01�子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0,175,099 99.01124 91,893,583 0.97937 881,271 0.00939

H股 3,312,185,082 94.70062 185,347,551 5.29938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602,360,181 97.84075 277,241,134 2.15241 881,271 0.00684

7.02� �子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9,217,016 99.00103% 92,900,766 0.99010 832,171 0.00887

H股 3,302,210,494 94.41543 195,322,139 5.58457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591,427,510 97.75587 288,222,905 2.23767 832,171 0.00646

7.03� �子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1,920,860 99.88246 9,960,622 0.10616 1,068,471 0.01139

H股 3,497,532,633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69,453,493 99.91437 9,960,622 0.07733 1,068,471 0.0083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李凯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12,845,969,066 99.73205 是

8.02

蒋建华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12,815,002,664 99.49163 是

8.03

庞晓晋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12,846,746,267 99.73808 是

8.04

马继宪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12,814,428,367 99.48718 是

8.05

朱梅女士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12,810,862,540 99.45949 是

8.06

王剑峰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12,846,736,286 99.73800 是

8.07

赵献国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12,834,330,506 99.64169 是

8.08

李忠猛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12,846,725,801 99.73792 是

8.09

韩放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12,849,215,723 99.75725 是

8.10

金生祥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12,810,017,809 99.45293 是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非执行董事）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9.01

宗文龙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2,856,809,858 99.81621 是

9.02

赵毅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2,818,162,094 99.51616 是

9.03

尤勇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2,851,560,846 99.77546 是

9.04

潘坤华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2,860,341,521 99.84363 是

9.05

谢秋野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2,860,369,639 99.8438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

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34,811,596 96.9333 10,218,839 2.9585 373,571 0.1082

5

关 于 聘 用

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34,810,225 96.9329 9,646,411 2.7927 947,370 0.2744

8.01

李凯先生出

任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

322,569,702 93.3891

8.02

蒋建华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

事

302,081,118 87.4573

8.03

庞晓晋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

事

321,245,022 93.0055

8.04

马继宪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

事

301,474,579 87.2817

8.05

朱梅女士出

任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

300,459,463 86.9878

8.06

王剑峰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

事

321,235,041 93.0026

8.07

赵献国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

事

320,049,551 92.6594

8.08

李忠猛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

事

321,224,556 92.9996

8.09

韩放先生出

任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

323,714,478 93.7205

8.10

金生祥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

事

300,100,732 86.8839

9.01

宗文龙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323,851,278 93.7601

9.02

赵毅先生出

任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

董事

303,203,801 87.7823

9.03

尤勇先生出

任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

董事

323,120,266 93.5484

9.04

潘坤华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325,262,941 94.1688

9.05

谢秋野先生

出任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325,291,059 94.176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第1至6项议案为非累计投票的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第7项议案为非累计投票的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8和9项议案为累计投票的普通决议案，候选的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独

立非执行董事已获得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二分之一以上

票数当选。

三、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计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1.01子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0,175,099 99.01124 91,893,583 0.97937 881,271 0.00939

1.02子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9,217,016 99.00103 92,900,766 0.99010 832,171 0.00887

1.03子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1,920,860 99.88246 9,960,622 0.10616 1,068,471 0.0113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第1.01、1.02、1.0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计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1.01子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3,312,273,704 94.70075 184,891,551 5.28621 456,000 0.01304

1.02子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3,302,299,116 94.41557 195,322,139 5.58443 0 0.00000

1.03子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3,497,521,255 99.99714 0 0.00000 100,000 0.0028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第1.01、1.02、1.0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樊利涛、王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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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国际”或“公司” ）第十二届一次董事会于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2025年6月1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3名。庞晓晋董事、赵献国董事由于公务原因不能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已分别授权马继宪董事、王剑峰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凯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其授权

委托人表决，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李凯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一）战略发展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召集人：李凯

委 员：谢秋野（独立董事）、庞晓晋、马继宪、王剑峰、李忠猛、金生祥

（二）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宗文龙（独立董事）

委 员：谢秋野（独立董事）、尤勇（独立董事）、朱梅、韩放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赵毅（独立董事）

委 员：宗文龙（独立董事）、潘坤华（独立董事）、马继宪、赵献国

（四）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尤勇（独立董事）

委 员：赵毅（独立董事）、潘坤华（独立董事）、朱梅、蒋建华

三、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5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收购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50%股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甘孜水电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同意向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供10亿元委托贷款。

2.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关联董事庞晓晋先生、马继宪先生、朱梅女士已就该决议事项回避表决。

3.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7项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对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定及战略发展与风险控制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4个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

相关制度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